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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业绩承诺补偿的基本情况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召开

八届三次董事会及八届七次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关联方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利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购买其持有的江苏双良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的 15%股权。为保障交易定价的公平、公允、合理，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目标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江苏双良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辰评报字（2023）第 0249 号】，双

方在评估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总金额为 66,613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双良节能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

函[2023]1047 号），并于 2023 年 9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

露了《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并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双良节

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3-097）。为进一步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经公

司与江苏利创及其股东进行充分的沟通，缪双大、缪文彬和缪志强作为江苏利创

的股东，同时也分别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自愿向公司作出

以下业绩补偿承诺：“我们同意根据标的公司 2023 年、2024 年、2025 年利润完

成情况进行业绩补偿：标的公司 2023 年承诺净利润为 76,167.54 万元、2024 年



承诺净利润为 59,549.32 万元、2025 年承诺净利润 51,600.86 万元。（承诺净

利润以及实际净利润中的“净利润”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出具的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体现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下同。）在标的公司未能实现前述

承诺净利润时，本人将按照公司要求以现金方式补偿公司。现金补偿方式为：2025

年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后，若标的公司 2023 年、2024 年、2025 年连续三个年度

累计的实际净利润低于 2023 年、2024 年、2025 年连续三个年度累计的承诺净利

润的，按照如下公式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累计承诺净利润-累计实

际净利润）÷累计承诺净利润×本次交易价格×缪双大、缪文彬和缪志强在江苏

利创的持股比例共计 45%。公司应在标的公司 2025 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缪双大、缪文彬和缪志强按 20:15:10 的比例支付上述补

偿金额，缪双大、缪文彬和缪志强将在收到公司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以支付现

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公司。”

二、业绩承诺的实现及履行情况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天衡审字（2024）02084 号、天衡审字（2025）02008 号和天衡审字（2026）

02052 号），江苏双良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2023-2025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承诺净利润 实际净利润

2023 76,167.54 82,105.63

2024 59,549.32 15,933.46

2025 51,600.86 -1,349.97

合计 187,317.72 96,689.12

标的公司 2023-202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 187,317.72 万

元，已触发业绩补偿义务。

截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缪双大、缪文彬和缪志强已完成支付其相应的业绩

补偿款项，缪双大、缪文彬和缪志强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


